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评审表

备案号：

方案名称
塔河县福鑫祥建材有限公司塔河县

查班河 12支线建筑用玄武岩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项目单位 塔河县福鑫祥建材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 黑龙江省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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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 13 日，塔河县自然资源局邀请 5位专家对塔河县福鑫祥建材

有限公司提交的《塔河县福鑫祥建材有限公司塔河县查班河 12 支线建筑用玄武

岩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方案编制单位黑龙江

省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专家组审阅了方案及附图、附表等

资料，经质询和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1、方案是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自然资办函【2025】2043 号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有关

工作的通知文件及附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指南(临时)与相关规范要求，在

收集利用矿区以往有关资料与本次调查取得的资料进行编制的，依据较充分，

满足要求。

2、方案编制目的明确，编制区域范围及服务年限确定合理；矿山基本情况

及矿区基础信息叙述清楚、完整，切合实际。

3、方案编制区域范围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植被损毁等矿区生态破坏

现状问题识别准确，受损问题预测及生态修复可行性分析合理，分析阐述内容

与诊断评价结论可信。

4、方案设定的修复目标、方向、工程布局符合相关要求；规划矿区生态修

复区范围合理，面积为 3.8247 公顷；生态修复分区及修复时序安排、采矿用地

与复垦修复安排得当，符合矿区实际情况。

5、矿山生态修复措施与工程内容、监测与管护目标及措施明确、得当，工

程量设置合理，针对性较强。

6、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总体部署合理，总体经费估算额度适合，为 63.06

万元；阶段工作任务与经费安排得当，方案实施保障措施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7、方案及附图、附表等内容全面、完整，编制合规，能够指导矿山做好地

质环境保护、问题预防控制、监测和生态修复工作。

专家组同意方案通过审查。

专家组长：

2026年 5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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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签名

邢 开
黑龙江北方有色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3339429886

杨 文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

调查院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3895752732

刘仁平
黑龙江省生态地质

调查研究院

高级

工程师
13836168046

孔令山
黑龙江省第五

地质勘查院

高级

工程师
18645049181

谢延秋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39365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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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专用章）

年 月 日

备注


